[bookmark: _GoBack]集中式供水单位《卫生许可证》办理程序

1、 申请
1、受理范围
新平县行政区域内的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的许可申请。
2、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
（1）取得工商营业执照，且注册地和制供水地在本县行政区域内；
（2）申请的集中式供水单位属于本县发证范围。
3、申请材料
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证办证申请材料应按照下表执行。
新办（含新改扩建项目变更）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 件/
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要    求
	依    据

	1
	《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许可申请书》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纸质材料，应采用A4纸，左侧装订。复印件应注明与原件一致。
	1份
	填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七条

	2
	工商营业执照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七条

	3
	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
	1份
	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提交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

	4
	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提交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

	5
	饮用水水质检测合格报告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检测报告应合法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

	6
	水质净化消毒设施简图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
	1份
	平面布局和工艺流程图应准确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

	7
	水质检验仪器、设备清单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
	1份
	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

	8
	水质检验人员基本情况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
	1份
	应具备与检验技术相适应的资质，相关资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条

	9
	直接从事供管水人员健康检查、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明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/人
	健康证和培训证应合法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

	10
	饮用水卫生管理制度及管理人员资料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九条

	11
	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索证应与产品相一致，资料完整齐全、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二条

	12
	新、改、扩建的供水工程项目选址、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资料
	□原件
■复印件
	
	1份
	应按程序要求，完整齐全、合法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八条

	13
	饮用水水源地设置水源保护区的图片及文字说明
	■原件
□复印件
	
	1份
	完整齐全、合法真实有效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	《生活饮用水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



2、 受理
1、 受理审核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，新平县卫生健康局办证大厅（新平县振新路2号）受理人员对照新办（含新改扩建项目变更）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，对申请事项是否需要许可、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、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对。
2、受理决定
经审查，申请材料齐全、文字清晰、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，予以受理，应在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《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》一式二份，一份给申请人，受理决定送达方式为直接送达，并要求申请人签字确认。
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，应在受理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《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》：
（1）申请单位的经营地址不在新平县行政区域内，并告知申请人到经营地的行政区域申请；
（2）申请的经营项目不属于本部门发证范围，并告知申请单位或个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3、 审查
（1）书面审查
（2）现场审查
4、 决定 
审查后，作出行政审批决定：同意给予申请人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许可，制作《行政许可审批表》。
5、 证件制作与送达
新平卫生健康局办证大厅负责制作《行政许可决定书》和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《卫生许可证》并通知申请单位领取相关文书，申请单位领取时应填写《送达回执》。不符合许可要求的发出《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
六、决定公开
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《卫生许可证》打印后，决定在新平县政府信息公开网进行公示发证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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